
广东长正建设有限公司2026年专利代理服务

合同
                                                                  合同编号：
甲方（委托方）：广东长正建设有限公司   
通信地址：珠海市高新区信息港D栋20层                                                

联系人：王兴兴                                                                        

联系电话：18578214760                                                               

乙方（受托方）：

通信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甲乙双方经充分协商，对甲方拟申请的以下专利的代理委托达成如下协议：

	专利类型
	专利名称
	价格

（元/件）
	数量/件
	小计/元

（含税）
	合计/元
（含税）

	实用新型专利
	以实际申请为准
	
	4
	
	

	发明专利
	以实际申请为准
	
	1
	
	


乙方接受委托后负责完成本次专利申请过程中的申请文案编写、文件整理和申报工作，并免费承担本申请案在审查过程中的文件补正、意见陈述等相关手续；若其中有专利未授权通过则由乙方继续办理此项专利申请（此次即二次递交申请，官费由甲方承担，但因乙方原因导致二次申请的，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

乙方应在专利文件受理、授权后有义务在当日将受理、授权通知书及缴费通知交给甲方，若因乙方原因导致办理延误，所产生的滞纳金或者其他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本申请案各项（或部分）专利申请过程中，如因乙方工作失误等原因导致专利未获授权通过或专利申请延误的，甲方有权选择下列任何一种方式：

（1）解除本合同，乙方应退还甲方已支付的代理费，并向甲方支付合同价3‰的违约金，如该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乙方还需另行赔偿。
（2）不要求解除合同，乙方应协助甲方再次递交专利申请，甲方无需再支付代理费费用，但再次递交专利申请官费由乙方承担约责任。
乙方有义务将专利申请文件和授权书，如：权利要求书、说明书、说明书附图、说明书摘要、摘要附图、专利授权书等，但不局限如上所述的资料，在申请后将电子版交给甲方。
乙方对甲方提供的技术资料及其他资料负有保密责任，如因乙方原因导致甲方技术资料泄密或将前述资料用于非履行本合同目的的，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价3‰的违约金，如该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乙方还需另行赔偿。

甲方应真实地向乙方陈述该项目的背景和技术资料及有关数据，并按乙方的要求提供技术资料、图纸、背景文件等技术交底资料，积极配合乙方办理专利事务。

乙方向甲方收取专利代理费，不含官费（受理费用、授权费、实质审查费）。本次费用合计￥xxxxx元（大写：），具体结算以实际授权成功数量为准。

支付方式

（1）按项付款，按项支付，甲方收到申报专利授权证书后，乙方按甲方要求提交请款资料和等额增值税发票审批通过后的15个工作日内，支付至服务费用的100%。
公式：结算费用=成功申报专利数量*不含税单价*（1+税率）

备注：成功申报专利数量以甲方验收合格为准。
（2）该代理服务费用包括专利代理费等服务所需费用，但不包括受理费用、授权费、实质审查费等官费；但以上官费因快速预审缴费时间期限紧急，需要乙方代为垫付，后报销费用。
甲方的委托期限从甲方签订本协议时起至本申请案专利证书到达甲方处或本申请案由国家知识产权局驳回或视为撤回通知书到达甲方处时为止。

甲方在申请案审批过程中，如其地址变更应及时通知乙方，否则由于地址变更影响中间文件及通知的送达，其后果由甲方自负。

自本申请案专利证书到达甲方处之日起，专利年费概由甲方自己负责交纳，如需乙方代缴，须另行办理代缴手续，交纳手续费。本申请案由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之后的其它事宜由甲方自行负责。

如甲方认为乙方怠于履行或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时，有权要求乙方限期整改，乙方逾期整改或整改不合格的，甲方有权随时解除本合同。

代理费用支付方式为银行转帐，开户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行：
银行账号：
双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产生争议的，任一方有权向甲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解决。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双方签字盖章生效。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甲方法定代表（签章）：                       乙方法定代表人（签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